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 

就业安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党委和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级国

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海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实施办法(试

行)》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

执行。 

 

中共海南省委办公厅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 年 6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海南省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协助解决

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问题，营造良好人才环境，吸引更多

高层次人才到海南创新创业，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以及《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等文件精

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新引进的符合我省需求的高层次人才，在我省

工作并与我省用人单位签订 3 年以上聘用(劳动)合同，且其

配偶自愿来琼就业的，适用本办法。 

  符合我省需求的高层次人才是指达到《海南省高层次

人才认定办法》(琼府办〔2015〕15 号)及其分类标准，并且

符合海南 3 大产业类型、10 个重点领域、12 个重点产业发

展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安置工作实行分级管理，

坚持市场配置为主，调配安置为辅的原则。高层次人才配

偶应当主动联系用人单位，引进人才的单位及其主管部门

负有协助高层次人才配偶实现就业安置的责任。各级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务员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做好高层次

人才配偶就业安置的统筹协调工作。 

  第四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时，不

得设置法律法规政策之外的歧视性限制条件。 

第二章 就业安置途径 

  第五条 支持高层次人才配偶自主就业创业，鼓励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为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各

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举办专场招聘会、购买服务等

方式帮助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 

  第六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为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人员，需调配安置的，由同级公务员管理部

门商相关单位在现有空编内妥善安置。 

  第七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为机关工勤人员或者事业单位

在编在岗人员，需调配安置的，原则上按照下列途径安

置： 

  (一)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其配偶由引进高层次

人才的单位在现有空编内接收安置，或者由其主管部门在

所属事业单位范围内统筹安置; 

  (二)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其配偶由同级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商相关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妥善安置。 



  第八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为企业人员的，原则上按照下

列途径安置： 

  (一)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其配偶由引进高层次

人才的单位协调相关企业安置; 

  (二)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其配偶由引进高层次人才

的企业安置或者由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企业协调其他企业安

置。 

  第九条 事业单位可以采取考核招聘方式聘用符合岗位

条件的高层次人才配偶。 

  第十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至第九条未

能妥善安置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单位可以根据其学历、

资历和工作能力安排合适的工作，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第十一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因健康状况、个人能力等原

因无法就业的，以所在地在岗职工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为

基数，按照第一年 100%、第二年 75%、第三年 50%的比例

发放生活补助费，并为其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

本医疗保险，享受时间最长为 3 年。3 年内实现就业的，从

就业的次月起停止发放生活补助费，停止为其缴纳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 



第三章 支持与保障 

  第十二条 企业接收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的，按照企业

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总和的 50%给予社会保

险补贴，补贴时间为 3 年。 

  第十三条 事业单位(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有空编接收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但无相应岗位聘用

的，可以采取先聘用到相应岗位再逐步消化的方式予以解

决。 

  第十四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通过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实现就业的，由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

按照市场价支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相应费用。对积极推荐

高层次人才配偶就业且成绩突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予以

通报表扬和适当奖励。 

  第十五条 本办法所需各项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予以

保障，符合当地人才开发专项资金支出范围的，优先从当

地人才开发专项资金中列支。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机关、企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接收

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拒不接收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的，

应当通报批评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在安置工作中滥用职权、推诿扯皮、故意刁

难、以权谋私的，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当事人及单位主要领

导的责任。 

  第十八条 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生活补助费和社会保

险补贴的，依法予以追缴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高层次人才配偶拒不服从安置的，不再纳入

安置范围。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符合领取生活补助费条件的高层次人才配

偶，由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单位填写《海南省高层次人才配

偶未就业生活补助申请表》，备齐相关证明材料后，报主

管部门和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批。 

  第二十一条 符合领取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的企业，于每

年底前填写《接收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社会保险费补助申

请表》，备齐相关证明材料后，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 大师级人才、杰出人才达到法定劳动年龄

的子女，以及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 3 大产业类型、10 个

重点领域、12 个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配偶可以参照本方

法进行安置。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涉及的安置途径和生活补助费、社

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不能重复享受。高层次人才在 3 年内与我

省用人单位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从解除聘用(劳动)合同

的次月起，停止为其配偶发放生活补助费、缴纳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接收安置高层次人才配偶

的企业不再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6 月 8 日起施行。 

 


